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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5_85_AC_

E5_AE_89_E9_83_A8_E3_c80_323371.htm 公安部、海关总署关

于印发《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协作的暂行规定》的通知（

公通字[2006]33号 2006年3月24日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公

安厅、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，广东分署，天津、上

海特派办，各直属海关： 为加强公安机关和海关在保护知识

产权工作中的协作配合，根据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及最高人

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

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公安部、海关总署制定了

《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协作的暂行规定》。现印发给你们

，请遵照执行。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协作的暂行规定 第一

条 为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，加强公安机关和海关

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联系配合，根据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

以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

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以下简称《司

法解释》），制定本规定。 第二条 公安机关和海关应当充分

认识到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对维护市场经济秩序、促

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协调

配合，实现海关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公安机关知识产权刑事

执法的有效衔接，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。 第三条 

双方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工作的衔接配合，由公安机关

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和海关法规部门归口管理。联系配合工作

涉及公安机关和海关内部其他部门的，由双方各自负责协调



。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（以下简称经侦局）和海关总署政

策法规司（以下简称政法司）负责全国范围内公安机关和海

关联系配合工作的协调和指导工作。 第四条 公安机关和海关

应当进行经常性磋商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。经侦局和政法司

应当每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。如遇重大、紧急情况或需联合

部署重要工作，也可临时召开联席会议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